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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城建院〔2019〕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因公出国
（境）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，处室、中心: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，做好教学科研人员

因公出国服务工作，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省委省政

府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特制订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

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

2019 年 3 月 1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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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因公出国（境） 

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

 

一、 教学科研人员是指学校直接从事教学和科研任务的人

员（含退离休返聘人员），以及在学校及二级单位中担任领导职

务的专家学者。 

二、 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、科学

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

履职任务等。其他出访主要指一般性中外校际和科研院所间的工

作交流。 

三、 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，

单位和个人出国批次数、团组人数、在外停留天数根据实际需要

安排，不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批次限量管理范围。学

术交流合作以外的因公临时出国，仍执行现行国家工作人员因公

临时出国管理规定。 

四、 一般因公临时出访和境外学术交流的执行应遵循事先

申报、无计划不派出的原则。对于年度计划外因工作需要确需临

时安排的教学科研人员赴境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，由申请人提交

情况说明，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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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学校优化管理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缩短审批时间，

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提供便利和服务。 

六、 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应持因公护照。

特殊情况需持普通护照出国，应经有关部门审查并在校党委会研

究时做特别说明，经批准后，方可持普通护照办理出境手续。 

七、 教学科研人员如确需持普通护照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

作，应凭本单位有关批件、出国证件及出入境记录报销与学术交

流合作相关的费用。 

八、本规定由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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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4 日印发 


